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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

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
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参加竞买
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
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不设底价，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湖北
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
额交纳竞买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信
息确认函》)的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
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湖北省咸宁
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网上交易系统操
作说明》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湖北省咸
宁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网上交易系统
(http://219.139.108.3/trade- engine/
trade/index)查询。申请人可于2025年
8月11日至2025年9月8日，在网上浏
览或下载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文件，并按
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或提
交《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截止时间为
2025年9月8日16时。各地块网上报价
时间如下：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
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
自动转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
确定竞得人。

七、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开 户 行：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保证金专户
账 号：942122013000403374
加保证金随机账号
开 户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崇阳县四季花城支行
八、湖北省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和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本次网
上挂牌出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
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
行踏勘现场。

九、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
资源和城乡建设网上交易系统过程中遇
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
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咨询电话：
吴先生 13986633825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
李先生 18672953616

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崇阳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崇土网挂G[2025]14号地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
定》《咸宁市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实施方案》和《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等有关规定，经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崇阳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25年8月11日至2025年9月10日，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
和城乡建设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崇阳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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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袁立新 通讯员陈桥
陈煜尧）记者日前从咸宁市咸安区人民
法院获悉，该院日前审结一起骗取国有
企业“过桥资金”合同诈骗案。被告人周
某某、廖某某被分别判处10年和6年6
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责令两被告人
继续向被害单位退赔损失87万元。同
案犯孙某某和黄某相应领刑。

2022年9月，周某某、廖某某等人
伪造征信报告、资产负债和利润表等资
料，私刻“湖北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同专用章”，骗取咸宁市企业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宁金融公司）

“过桥资金”135万元，用于个人还债、消
费、放贷等。其间，孙某某、黄某按照周
某某、廖某某要求，分别冒充银行行长、

银行客户经理在“银行续贷说明书”“银
行风险承诺书”上签字，廖某某在上述资
料上加盖了伪造的印章。此后，廖某某
仅支付2.25万元利息。

2022年11月，周某某又介绍杜某
某（另案处理）向咸宁金融公司申请300
万元“过桥资金”，并告知私刻印章的店
铺地点。2023年2月初，杜某某使用伪
造的资料申请时被咸宁金融公司发现，
该公司经倒查发现廖某某等人提交的

“过桥资金”申请资料造假。
经咸宁金融公司多次催告，廖某某、

周某某合计还款13万元。2023年2月
21日，咸宁金融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
案发后，周某某等人还款11万元。

咸安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某、廖

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
同过程中隐瞒真相、捏造事实，骗取对方
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孙某某、黄
某明知他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而提供帮
助，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为维护国有资金安全，在审判阶段，
咸安区法院积极督促被告人赔偿损失，
已退赔被害单位48万元，尽最大力度为
被害单位追赃挽损。

近年来，咸安区法院积极服务大财
政体系建设，通过严厉打击破坏金融管
理秩序、危害财政资金安全的犯罪行为，
有效维护了国有资产安全，为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保障经济健康运行提供了
坚实的司法保障。

2人伪造资料私刻公章，2人冒充银行行长、客户经理

4人犯合同诈骗罪获刑

■记者王奇峰 通讯员舒柳

只需开设一个虚拟的店铺就能实现
“躺赚”？小心“馅饼”变陷阱！

“本以为是躺着赚钱的好机会，没想
到五十余万元的积蓄全打了水漂。”8月
4日，罗先生焦急地向赤壁市公安局砂
子岭派出所报警。民辅警迅速出动后，
成功控制嫌疑人。

躺赚“诱惑”抛出“合伙创业”诱饵
时间来到2024年1月，与罗先生相

识不久的陈某某突然主动搭话，热情地
抛出“橄榄枝”想一起赚大钱。

陈某某自称拥有丰富的电商运营经
验，信誓旦旦地表示可以和罗先生合伙
开设网店做外贸生意，还打包票说：“利
润相当可观，你只需投点钱，不用操心就

能坐享分红。”
面对这样的“好事”，罗先生动了心，

很快便投入资金入了股。没过多久，陈
某某就带来“好消息”，声称网店生意火
爆，已经获利三百余万元。可这笔“巨
款”并非现金，而是虚拟货币，需要完成
提现操作才能拿到手。

高额回报陷阱 诱导持续投入
正是“提现高额虚拟货币”这个幌

子，让罗先生一步步走进陈某某精心编
织的陷阱。

接下来，陈某某以各种理由要求
罗先生付款，一会儿说“提现需要先交
税”，一会儿又声称“必须要有黄金支
付单才能完成手续”。被高额利润冲
昏头脑的罗先生，在陈某某的诱导下
持续投入资金。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6月期间，罗先生前后共计转账五十
余万元。

骗局终被识破 警方迅速抓捕
眼看投入了这么多资金，却迟迟等

不到所谓的“分红”，罗先生才幡然醒悟，
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即主动约陈某某见
面并迅速报警。

接报警后，砂子岭派出所民辅警在
赤壁市某小区内将嫌疑人陈某某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某自2024年
1月至2025年6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他人钱财五十余万元。这五十余万
元均被陈某某个人消费，没有一分用于

“外贸生意”，所谓的“网店”也只是陈某
某行骗的幌子。

目前，陈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网店月赚300万，提现却要交税？”

男子陷骗局被骗5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葛利利
通讯员黎闹 胡小红）近
日，咸安区城管执法局在
辖区内开展夜间市容专项
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占道
经营、油烟噪音扰民等突
出问题，为市民营造整洁
有序的夜间生活环境。

行动期间，执法人员
对十六潭夜市一条街、浮
山新村等夜市集中区域展
开全面排查。通过发放
80份宣传告知书，向商户
详细解读《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规，
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对首
次轻微违规的16名流动
摊贩，执法人员采取教育
劝导方式，未予处罚，体现
执法温度。

为确保整治效果，咸
安区城管局建立夜间巡查
机制，累计出动36人次对
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
通过延长巡查时间、增加
巡查频次，实现全时段动
态监管，有效遏制违规行
为反弹。

咸安区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在规范经营秩序
的同时，助力夜间经济发
展，让城市“烟火气”更有
序、更文明。

咸安城管整治夜市

让城市“烟火气”
更添“文明味”


